2012年药械工作要点
2012年，药械工作要以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市委九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卫生部部署要求，坚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中心，落实全市“调结构、惠民生、上水平”活动部署，根据全市卫生工作的整体部署，从五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一、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
巩固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扩大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推动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深入学习国家发布的适用于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年版），规范地方增补非目录药品。组织开展《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的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其他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全面配备并优先使用基本药物。

继续完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按照招生产企业、量价挂钩、招采合一、双信封制、集中支付、全程监控的要求，不断完善我市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完善质量评价方法，开展统一招标采购基本药物。加强采购平台建设，完善天津市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使用管理系统。继续开展基本药物制度监测工作。
加强基层医务人员（特别是乡村医生）对基本药物制度认知和临床用药培训。开展基本药物使用情况调研，特别是二三级医疗机构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的现状。

二、规范药品集中采购管理
规范药品采购管理，加强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集中采购结果开展网上药品采购工作的督导检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网上采购和备案采购等工作，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性。规范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回款工作。
适时启动非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加强高值耗材的集中采购的调研工作，按照卫生部有关部署实施采购。
三、强化医院药事管理工作
加强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药事服务的监督管理，健全我市医院药学质量管理控制体系，规范药事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合理用药管理，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加强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保障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
四、加强大型医用设备管理
做好大型医用设备“十二五”配置规划的执行工作，规范大型医用设备科学配置和合理使用。跟踪全市大型医用设备使用管理情况，全面掌握、合理评价乙类设备检查诊疗阳性率及其它各项指标。建立健全天津市医用设备报废机制和程序。加强全市医用装备信息化管理。加强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报告，保障医疗器械使用安全。

五、加强专业人员队伍建设

继续加强临床药师培养，深化临床药师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学人员培养，合理配备使用药师，努力提升基层用药水平、药事管理水平。

加强医用装备管理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医用设备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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